
关于江西自考应考者毕业时间说明函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

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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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_BA_8E_E6_B1_9F_E8_c67_379386.htm 江西省司法厅司法考

试管理处： 近年来，我省有部分自学考试法律类本科毕业生

报考了国家司法考试。按照国务院发布的《高等教育自学考

试暂行条例》第二十七条“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应考者毕业时

间，为每年的六月和十二月”的规定，我省自学考试办理毕

业证书的时间为每年的六月和十二月。由于参加自学考试的

考生成份复杂，审查毕业材料需要较长的时间，一般符合毕

业条件的考生拿到毕业证书要等到每年的七月中下旬和次年

的一月中下旬。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，希望贵处对我省正在

办理毕业证书且符合毕业条件的自学考试毕业生，报考国家

司法考试时，由我办出具正式证明，允许报考。 专致此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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